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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0年 10月 19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年 10月 19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武汉市江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谭锴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郑向前、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湖北富兴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翟帅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郑向前、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汤勇俊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峰、公司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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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武汉欣绿茶花博览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汤勇俊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巢海英、江苏柏金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为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5 年 10月 3 日，原告湖北富兴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富兴建设公司”）的母公司武汉市江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夏农业

集团”）与第二被告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被告云南欣绿

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共同出资设立第一被告武汉欣绿茶花博览园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由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向江

夏农业集团承租土地，打造以茶花为主题的博览园。2015年 11月 11 日，第一

被告武汉欣绿公司注册成立，其后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将茶花博览园的部分工

程发包给了原告富兴建设公司。 

2015 年 11月，原告富兴建设公司与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签订《武汉欣绿

茶花博览园项目土地清表施工协议》，约定由原告富兴建设公司对第一被告武汉

欣绿公司指定的范围实施场地清表处理，清表工作完成验收合格后七个工作日支

付全部工程费用。前述工程于 2015 年 12月 18日竣工验收合格，工程决算金额

397278.88元。 

2015 年 11月 28 日，原告富兴建设公司与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签订《武

汉欣绿茶花博览园一期土方施工合同》，约定由原告富兴建设公司承包土方工程，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支付全部工程款。工程于 2015年 12 月 31日竣

工验收合格，工程决算金额 1507435 元。 

2015 年 12月 3 日，原告富兴建设公司与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签订《武汉

欣绿茶花博览园一期围网施工合同》，由原告富兴建设公司承包博览园一期范围

边界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工作日支付全部工程款。2018年 8月，第二

被告云南欣绿公司出具《关于武汉市江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武汉欣绿茶花博览

园有限公司实物出资资产及受损情况确认函》，确认围网工程价值 506000元。 

2015 年 12月 25 日，原告富兴建设公司与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签订《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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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移栽协议》，约定由原告富兴建设公司根据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要求移栽树

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工作日支付全部工程款。工程于 2015 年 12月 31

日竣工验收合格，工程决算金额 57700 元。 

上述工程均早已竣工验收合格，工程款合计 2468413.88元，但第一被告武

汉欣绿公司均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费用。鉴于原告富兴建设公司的母公司

江夏农业集团与第二被告云南欣绿公司共同设立了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曾为

合作关系，原告富兴建设公司应收的相关工程款的催索工作均由江夏农业集团负

责进行，江夏农业集团亦与第二被告云南欣绿公司就原告富兴建设公司应收工程

款及合作的其他事项多次展开协商，两被告均以各种理由和方式予以推诿。 

2018 年 12月 26 日，江夏区行政审批局向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核发新的

营业执照，江夏农业集团正式退出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不再持有其股权。江

夏农业集团减资退出协商期间，原告富兴建设公司应收的工程款作为江夏农业集

团与第二被告云南欣绿公司双方合作期间应解决的遗留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但至

今仍无任何结果，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原告知晓第二被告云南欣绿公司在第一被告武汉欣绿公司的出资义务并未

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十三条之规定，第二被告云南欣绿公司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第一

被告武汉欣绿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责任。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武汉市江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富兴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

武汉欣绿茶花博览园有限公司、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及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两案，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0月 19 日立案后，

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

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内容如下： 

甲方：武汉市江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湖北富兴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武汉欣绿茶花博览园有限公司 

丁方：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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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四方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丙方应向甲乙双方支付的费用

为： 

1、2015年 11 月 1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土地租金 2219856 元（贰

佰贰拾壹万玖仟捌佰伍拾陆元），按照丙方已使用的土地面积 353.82 亩， 2000

元/亩/年核算，下同； 

2、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期间土地租金 1061460 元（壹佰

零陆万壹仟肆佰陆拾元）。因新冠疫情影响，根据国家关于承租国有资产的相应

政策，已进行了半年租金的减免； 

3、丙方因新建和设计需要致甲方实物性资产损失 3506164.19元（叁佰伍拾

万零陆仟壹佰陆拾肆元壹角玖分）； 

4、丙方应付乙方工程款 2468413.88元（贰佰肆拾陆万捌仟肆佰壹拾叁元捌

角捌分）； 

5、甲乙双方已支出诉讼费 51154 元（伍万壹仟壹佰伍拾肆元）； 

6、上述五项费用共计 9307048.07 元（玖佰叁拾万柒仟零肆拾捌元柒分）。

二、经四方确认，丙方就上述五项应支付费用的支付方式为： 

1、上述五项费用由丙方全部向甲方支付，自 2021年至 2027年分七年支付

完毕，于每自然年度 11月 30日前支付； 

2、2021年至 2026 年期间，丙方向甲方支付 135万元（壹佰叁拾伍万），

2027年支付尾款 1207048.07 元（壹佰贰拾万柒仟零肆拾捌元柒分）； 

3、鉴于乙方系甲方的全资子公司，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费用后，视为已向

乙方支付完毕应付工程款； 

三、如丙方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其中某一期费用，在甲方催告后仍未能按时足

额支付，甲方可要求丙方提前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未付费用。 

 

（五）案件进展情况：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月 7日出具（2020）鄂 0115 民初 5708、

5712号民事调解书，因被告未按调解书履行相关义务，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 7月 19日向被告出具（2022）鄂 0115执

2765号执行通知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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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六 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八十条的规定，责令自本通知书送达后即履行下列义务： 

一、被执行人武汉欣绿茶花博览园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武汉市江夏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湖北富兴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 2015年 11月 1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期间土地租金 3281316元、诉讼费 51154元； 

二、向申请执行人武汉市江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实物性资产损失

3506164.19元； 

三、向申请执行人湖北富兴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468413.88 

元； 

四、被执行人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六、二被执行人共同负担执行费 73935 元。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年 7月 20日收到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 2022年 7月 19

日作出的（2022）鄂 0115执 2765号执行裁定书，判决结果如下： 

冻结、扣划、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武汉欣绿茶花博览园有限公司、云南欣绿

茶花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或收入 10,000,000.00 元，或查封、扣押、冻结、拍

卖、变卖其他等额财产。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积极履行法律文书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72,657,947.47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 5,109,516.81 元，而本次诉讼的执行金额为 9,307,048.00 元，未超

过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金额，该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没有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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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对公司财务方面无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调解书》（2020）鄂 0115民初 5708、5712号 

2、《执行通知书》（2022）鄂 0115执 2765 号 

3、《执行裁定书》（2022）鄂 0115 执 2765 号 

 

云南欣绿茶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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